
背书的背书人，最后的持票人是最后一次背书的被背书

人，依次前后衔接。
（四）票据付款应注意的问题

1. 票据债务人对下列情况的持票人可以拒绝付

款。（1）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务关系的

持票人。（2）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

持票人。（3）对明知有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情形，出于

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4）明知直接前手存在抗辨事

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5）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

《票据法》规定的无效票据的持票人。（6）对取得背书不

连续的转让票据的持票人。（7）未在《票据法》规定的期

限内提示付款的持票人。
2.票据债务人对下列情况不得拒绝付款。（1）与出

票人之间有抗辨事由。（2）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有抗辨

事由。
（五）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应注意的问题

1.票据到期或在到期前被拒绝付款、拒绝承兑的，

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票据的其他债务人行

使追索权。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

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
2.持票人应当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

的有关证明之日起 3 日内，将被拒绝事由书面通知其前

手，其前手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日内书面通知其再

前手。持票人也可同时向各票据债务人发出通知。
3.持票人可以不按照票据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

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
4.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可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

使再追索权。
（六）票据挂失止付应注意的问题

1.商业承兑汇票、支票和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

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挂失止付。填明

“现金”字样，并填明代理付款银行的银行汇票丧失，可

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其他票

据丧失不得挂失止付。
2.失票人需要挂失止付的，应填写挂失止付通知

书。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后，查明挂

失票据确未付款时，应立即止付。
3.失票人办理挂失止付的，应在通知挂失止付的

次日起 3 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

并向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提供已经申请公示催告或

提起诉讼的证明。否则 3 日期满后发生冒领，付款人或

者代理付款人对其付款不承担责任。
4.失票人虽在规定期限向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

提供已经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的证明，但在通知挂

失止付 15 日内仍未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付

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按票据的记载事项付款，发生冒领

的，对其付款不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省玉田县人民银行）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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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财务工作会议提出

“九五”建立经营管理型会计

在最近召开的航空工业第三次财务工作会议上，

航空工业总公司池耀宗总会计师在主题报告中指出，

根据航总“九五”计划和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

任务，航空工业“九五”财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大力转

变观念，在深化财会改革、不断完善财务会计工作的同

时，逐步建立起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适应单位内部

运行机制要求，有利于推行和落实资产经营责任制，有

利于对经济活动实行全过程、全方位核算和监督的经

营管理型会计。其具体措施是：确立一个中心，强化两

个机制，做好三项工作，加强四项管理。所谓一个中心，

即是指确立财务管理在航空工业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

位；强化两个机制，即强化财会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

促进财务管理由核算监督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逐步

建立起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资产经营责任制需要的财

务管理机制；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指深化财会改革，二

是整顿与健全各项基础工作，三是继续加强财会队伍

建设；加强四项管理，一是指加强和完善全面预算管

理，二是进一步加强资金日常管理，三是加强以现场责

任区域为中心的成本管理，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搞

好资产经营，提高投资效益。
会上，航空工业总公司朱育理总经理亦就“九五”

财会改革目标和当前工作重点作了重要讲话。他希望

大家围绕建立管理型会计，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特别

是在确立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学习推

广邯钢经验和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等方面做出切实的努

力，为提高航空工业财会管理水平，实现航空工业的腾

飞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还邀请邯钢李华甫总会计师和宝钢财务部张

建群处长介绍了各自的理解经验。
本刊记者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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